
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2) 苏0583执恢264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王福平，男，1957年8月28日出生，汉

族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523195708287676，住江苏省昆山

市玉山镇中山新村12幢201室。

被执行人：沈林弟，男， 1967年3月23日出生，汉族，

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3196703237615，住江苏省昆山市张浦

镇大直村泾上村 (1) 小直74号。

申请执行人王福平与被执行人沈林弟追偿权纠纷一案，

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： (2016)苏0583民初12758号民事

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，依该裁决：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

支付人民币26116.00元及一般债务利息等，并承担申请执

行费用。因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，申请执

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。

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债务，本院依法查封拆

迁安置给被执行人沈林弟的位于昆山市张浦镇名城花园27

号楼203室不动产，并依法启动对案涉不动产的网络询价、

评估、拍卖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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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 法院可拍卖其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。据此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拆迁安置给被执行人沈林弟的位于位于昆山市张浦

镇名城花园27号楼203室不动产(含固定装修) 以清偿债

务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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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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